
2023 年度沙田镇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

编制单位：东莞市财政局沙田分局

项目名

称
法庭补助经费

项目主

管部门
东莞市司法局沙田分局

绩效自

评组织

工作审

核意见

1、自评资料提交情况：能按照有关要求开展自评工作;自评资料报送基本及

时，自评信息资料大部分填写完整，部分信息如绩效目标填写不够科学量化；

提交相关的佐证材料不够充分。

2、自评结果应用情况：暂无。

3、绩效信息公开情况：能按要求公开有关绩效信息。

项目绩

效抽查

审核等

次

审核等次： □优 ■良 □中 □差

抽
查
审
核
意
见

1、预算执行情况：
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■
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□
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□

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□

具体情况：

镇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( 6307425.05 )元，实际支出金额(6307425.05)元，

年初预算执行率为(100)%。

2.产出方面：

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■

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□

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□

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□

具体情况：

据项目单位填报信息反映，项目为支付沙田人民法庭聘用司法辅助人员预算

经费、沙田法庭办公大楼租赁费用及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物业服务费用。项

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。



3.效果方面：

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□

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■

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□

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□

具体情况：

据填报信息反映，项目能保障法庭的审判业务工作开展，提高法庭审执工作

质量和效率，给辖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和服务。

绩效自

评降档

或“一票

否决”情

况

无

加强预

算绩效

管理的

建议

建议预算单位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，加强组织和领导，明确负责人员，

严格落实绩效管理责任，按规定对所使用的财政资金效益进行自我分析、评

价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备注：镇财政分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，评价资料的真实性、

全面性、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。



2023 年度沙田镇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

编制单位：东莞市财政局沙田分局

项目名

称
依法行政专项经费

项目主

管部门
东莞市司法局沙田分局

绩效自

评组织

工作审

核意见

1、自评资料提交情况：能按照有关要求开展自评工作;自评资料报送基本及

时，自评信息资料大部分填写完整，部分信息如绩效目标填写不够科学量化；

提交相关的佐证材料不够充分。

2、自评结果应用情况：暂无。

3、绩效信息公开情况：能按要求公开有关绩效信息。

项目绩

效抽查

审核等

次

审核等次： □优 □良 ■中 □差

抽
查
审
核
意
见

1、预算执行情况：
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□
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□
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■

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□

具体情况：

镇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(800000)元，实际支出金额(286990)元，年初预算执

行率为(35.87)%。

2. 产出方面：

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□

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■

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□

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□

具体情况：

项目年初目标为 1、聘请 1家政府法律顾问，为政府提供优质、高效的法律

服务。2、处理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等约 12 宗。据项目单位填报信息反

映，2023 年项目聘请 1家法律顾问单位，完成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 15

宗。

存在问题：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，指标值过低。



3.效果方面：

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□

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■

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□

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□

具体情况：

据填报信息反映，项目能维护政府合法权益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，但未提交

相交的佐证材料。

绩效自

评降档

或“一票

否决”情

况

无

加强预

算绩效

管理的

建议

本项目的主要问题是预算执行率低，编制预算时不够严谨，建议单位在编制

年度预算时要进行充分调查论证，考虑各种主客观因素，尽量符合实际需要，

如调整预算，应同时调整项目的绩效目标，避免造成财政资金闲置，切实提

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备注：镇财政分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，评价资料的真实性、

全面性、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。



2023 年度沙田镇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

编制单位：东莞市财政局沙田分局

项目名

称
人民调解工作经费

项目主

管部门
东莞市司法局沙田分局

绩效自

评组织

工作审

核意见

1、自评资料提交情况：能按照有关要求开展自评工作;自评资料报送基本及

时，自评信息资料大部分填写完整，部分信息如绩效目标填写不够科学量化；

提交相关的佐证材料不够充分。

2、自评结果应用情况：暂无。

3、绩效信息公开情况：能按要求公开有关绩效信息。

项目绩

效抽查

审核等

次

审核等次： □优 □良 ■中 □差

抽
查
审
核
意
见

1、预算执行情况：
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□
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■
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□

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□

具体情况：

镇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(521000)元，实际支出金额(410950)元，年初预算执

行率为(78.87)%。



3. 产出方面：

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□

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■

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□

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□

具体情况：

项目内容为：支付我镇人民调解工作“以案定补”费、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

顾问“以案定补”费、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补助等，2023 年绩效目标为完

成 17 个人民调解组织建设。据项目单位填报信息反映，2023 年完成了人民

调解组织建设数量 17 个；因 2023 年实际申报案件数比预期减少，导致“以

案定补”支出减少。

存在问题：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设置不够完整，不足以反映项目的全部产出。

3.效果方面：

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□

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■

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□

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□

具体情况：

据填报信息反映，项目能保障人民调解工作顺利开展，预防、化解民间纠纷，

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但提交的相关佐证材料不够充分。

绩效自

评降档

或“一票

否决”情

况

无

加强预

算绩效

管理的

建议

建议预算单位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，严格落实绩效管理责任，科学设置

绩效目标，按规定对所使用的财政资金效益进行自我分析、评价，提高财政

资金使用效益。

备注：镇财政分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，评价资料的真实性、

全面性、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。


